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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5月 12日 8时 30分许，东莞市南城街道雅园富

园街 5号之一发生一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约人民币 81.2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

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2025年 5 月 14日，东莞市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南城

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朱沃强任组长，南城街道应急管理分局、

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分局、公安分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分局、总工会等单位相关人员组成的东莞南城雅园富园街 5

号之一悬吊作业“5·1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

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

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调查取证等，

查清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

经济损失、事故性质和责任情况，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和责

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突出问题，

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东莞南城雅园富园街 5 号之一悬吊作业

“5·12”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因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

薄，违规作业，事故发生单位未落实悬吊危险作业安全措施

而引发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相关单位及人员概况

1.杨辉源，男，1981 年 8 月 23 日出生，住址：广东省



—2—

龙川县，系涉事修剪树木悬吊作业承接人、粤 SU9267号汽

车起重机[1]（以下简称：吊车）所有人、现场吊车司机[2]，

其日常以个人名义承接悬吊、吊装业务，构成独立生产经营

单位。

2.东莞市优正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正实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D8RL1H84，2023年 12月

28日成立，住所：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雅园富园街 5号，

法定代表人为田仁仨，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等。该公司将涉事修剪树木悬

吊作业交由杨辉源承接。

3.刘门盛（死者），男，1981年 4月 21日出生，住址：

广东省龙川县，系杨辉源聘请的从业人员，口头约定每月工

资 7000元，负责涉事悬吊作业指挥与吊运修剪树木。

（二）涉事修剪树木及悬吊作业基本情况

1998年，东莞市永昌鞋业有限公司取得涉事地块，1999

年，该公司在涉事地块上搭建了简易铁皮房。2017 年 9 月

20日[3]，东莞市优正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与东莞市永昌鞋业有

限公司签订《土地租赁合同书》，约定东莞市优正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租赁雅园管理区内约 2445 平方米土地，租赁期限

为 2017年 10月 1日至 2026年 9月 30日。东莞市优正实业

[1] 粤 SU9267号汽车起重机，车辆类型：重型非载货专项作业，所有人：杨辉源，住址：广东省东莞市，

使用性质：非营运，注册日期：2020年 9月 3日，检验有效期至 2025年 9月。该车已投保交强险和工程

机械设备保险。

[2] 杨辉源持有 Q2起重机司机操作证。

[3] 报告上文显示现优正实业于 2023年 12月 28日成立，此合同签订的主体“东莞市优正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于 2013年 7月 10日成立，2019年 3月 6日注销，住址：东莞市清溪镇三中村谢坑大道 226 号，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0734635169，法定代表人同样为田仁仨，股东同样为田仁仨和钟林。田仁仨承认

于 2023年 12月 28日以“东莞市优正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名义（同名）重新注册了营业执照，住址在东

莞市南城街道雅园富园街 5号，在事发地富园街 5号之一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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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有限公司承租土地后，对简易铁皮房整体做了翻新和加

固，在铁皮房局部区域增加了高度并在周围增加了水泥墙

（以下简称：涉事钢结构厂房[4]）。

涉事钢结构厂房外北侧紧邻有 2 棵高约 10m 的垂叶榕

树。为避免台风刮倒树木砸坏厂房，2025 年 3 月 12日，优

正实业钟林[5]通过微信联系李雪峰[6]，需要李雪峰的吊车协

助修剪该 2棵垂叶榕树。李雪峰从钟林介绍的情况得知，吊

车吊的站位距离被吊的树木约 30m，其吊车无法满足修剪树

木的要求。3月 13日，李雪峰把该业务以及钟林的联系方式

介绍给杨辉源，杨辉源没空到现场勘察，便委托朋友到现场

勘察，最终确定杨辉源吊车满足吊运修剪树木的要求，但吊

运的树枝重量不能过大[7]。

5月 11日，钟林微信联系马胜利[8]于次日到达涉事钢结

构厂房修剪树木，随后马胜利找到盘艳华[9]和石光义[10]参与

该工作；同时，钟林微信联系李雪峰，需要吊车次日协助树

木修剪作业，李雪峰随后联系杨辉源，告知杨辉源要在次日

上午 8时到达工作地点，在此之前，杨辉源、刘门盛均未到

过事故现场进行勘察。

[4] 经函询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门：对于 2017年已搭建完工的铁皮房问题，要按照“尊重历史、分类处

理、严控新增”的工作思路；根据《东莞市违法建设处置工作指引》，1990年 4月 1日至 2024年 12月 12
日间建成的（建筑物主体已封顶），属于存量建设。

[5] 钟林，男，1985年 10月 26日出生，住址：湖北省巴东县，优正实业股东（持股 50%），负责物业管

理、物业招租、安全管理等工作。

[6] 李雪峰，男，1969年 12月 15日出生，住址：广东省龙川县，系涉事修剪树木悬吊作业介绍人。

[7] 各方均预计 1天内可完成修剪作业，但未约定具体修剪时间，根据钟林笔录，其与李雪峰口头约定吊

车费用为 2800元/8小时，而根据李雪峰和杨辉源笔录，吊车费用为 2200元/8小时。各方拟定于作业完成

后支付吊车费用。

[8] 马胜利，男，1972年 9月 13日出生，住址：河南省濮阳县，系优正实业临时聘请的涉事树木修剪作业

工人。

[9] 盘艳华，男，1978年 10月 13日出生，住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富川瑶族自治县，系优正实业临时聘请

的涉事树木修剪作业工人。

[10]石光义，男，1964年 7月 20日出生，住址：贵州省黎平县，系优正实业临时聘请的涉事树木修剪作业

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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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 年 5月 12 日上午，马胜利、盘艳华和石光义先行

到达涉事钢结构厂房。8时 05分许，杨辉源驾驶吊车与刘门

盛一起到达涉事钢结构厂房园区内。8时 24分许，杨辉源、

刘门盛完成准备工作后，刘门盛进入钢结构厂房，杨辉源和

刘门盛之间通过对讲机传递信号。盘艳华和石光义负责上树

修剪树木，马胜利则负责在地面传递工具给树上作业人员。

盘艳华和石光义打算先爬树，观察树木情况后再确定如何修

剪树木，当盘艳华爬上垂叶榕树 A（如图 1）并走到钢结构

雨篷（如图 3）时，看到刘门盛已经在垂叶榕树 B（如图 1）

旁边的钢结构厂房屋顶（如图 4），并慢慢向垂叶榕树 A走

去，石光义此时爬上了垂叶榕树 A的树干，马胜利在钢结构

厂房内整理工具。

8时 30分许，盘艳华爬到垂叶榕树 B与钢结构厂房屋檐

平齐的位置时（此时盘艳华背对着刘门盛），突然听到响声，

便马上呼喊现场人员，马胜利跑到坠落地点，看到刘门盛侧

躺在地上，然后跑到吊车处找杨辉源，杨辉源立即跑去坠落

地点，看到刘门盛侧躺在地面，且头上和嘴巴上有血迹。杨

辉源叫刘门盛不要动，刘门盛“嗯”声答应，并一直喘着粗

气。杨辉源立即拨打 120急救电话。在等待救护车的时间里，

杨辉源同时拨打 110报警电话。

（四）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1.涉事钢结构厂房位于东莞市南城街道雅园富园街 5号

之一，厂房主要由钢格构柱、钢桁架梁、檩条、隔热泡沫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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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夹芯瓦楞板、围护墙体组成。厂房北侧外种植有 2棵垂叶

榕树，2棵垂叶榕树之间有约 3m高的钢结构雨篷。

2.经测量，垂叶榕树A离地约1m高的位置胸径约1.15m，

刘门盛坠落位置的悬挑屋檐离地约 5.70m，此处泡沫彩钢夹

芯瓦楞板已弯折（如图 4），其泡沫彩钢夹芯瓦楞板与钢结

构厂房屋盖使用的材料一致，厚度约 3cm。

图 1 涉事厂房与树木俯视图 图 2 涉事厂房与树木侧面图

图 3 两树木之间钢结构雨篷 图 4 刘门盛坠落位置的悬挑屋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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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本起事故共造成刘门盛 1 人死亡，刘门盛于 2025 年 5

月 26日经救治无效死亡，根据《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

书》显示，刘门盛死亡原因为特重型颅脑损伤[11]，直接经济

损失约人民币 81.2万元。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年 5月 12日 9时 21分，南城街道应急管理分局接

到街道值班室通报，称在南城街道雅园社区富园街 5号之一

的一处空置物业内发生一起人员受伤事故。南城应急管理分

局值班员接报后立即报告分局当天带班领导，带班领导第一

[11] 2025年 5月 12日，刘门盛被送往东莞市人民医院普济分院救治，经诊断，刘门盛伤情为左侧颞顶枕

部硬膜外血肿；左侧颞顶枕部硬膜下血肿；脑疝；双侧颞叶脑挫裂伤；右侧颞部硬膜外血肿；蛛网膜下腔

出血；左侧颞顶骨多发颅骨骨折；多发颅底骨折；左侧耻骨上下支、左侧髋臼、左侧髂骨多发性骨盆骨折；

颈 5、颈 6颈椎骨折；双侧创伤性湿肺；左侧气胸；左侧第 1~3肋骨骨折；左侧锁骨骨折；左侧颧弓骨折；

左侧颞顶枕部头皮血肿。

图 5 涉事钢结构屋面结构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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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组织人员赶到事故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接报后，南

城街道领导高度重视，街道相关负责领导指示应急部门和雅

园社区相关负责人立即到场开展应急处置。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2025年 5月 12日 8时 30分许，杨辉源拨打了 120电话

请求医疗救援，杨辉源等现场人员第一时间到刘门盛旁进行

简单急救，8时 42分许，医护人员赶到现场。现场救援处置

完毕后，南城街道有关部门要求涉事场所物业管理方锁闭事

故现场铁门，保护事故现场。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2025年 5月 12日 8时 42分许，医护人员到达事故现场

并与杨辉源等作业人员一起将刘门盛抬上担架，随后医护人

员将伤者送往医院抢救。5月 12日至 5月 19日，刘门盛在

东莞市人民医院普济分院救治。5月 19日，刘门盛转至中山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救治。5月 26日，刘门盛经救治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南城街道雅园社区等部门协调事故相关方

积极与刘门盛家属沟通协调，全力做好刘门盛家属安抚维稳

工作。事故调查期间，各方已就赔偿款项达成一致意见，5

月 24 日，优正实业、杨辉源与刘门盛家属签订《三方调解

协议书》约定优正实业、杨辉源各承担本事故刘门盛人身赔

偿 30%责任，刘门盛自身承担 40%责任。5 月 28 日和 6 月

24日，优正实业、杨辉源分别与刘门盛家属签订协议书约定，

总损失金额为 179万元，经协商后，优正实业赔偿刘门盛家

属 50 万元（包含已付医疗费 40000 元），杨辉源赔偿刘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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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家属 31.2万元（包含已付医疗费 2000元）。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南城街道应急指挥中心接报后，立刻启动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预案，第一时间组织有关部门、有关人员赶赴现场开展

救援、应急处置工作。经评估，本次事故应急处置及时、有

效。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刘门盛安全意识淡薄，未佩戴安全帽和未系安全带[12]，

行走至屋檐时，因其脚下的悬挑泡沫彩钢夹芯瓦楞板无法支

撑其体重，悬挑泡沫彩钢夹芯瓦楞板瞬间发生弯折，刘门盛

失稳坠落至地面。

（二）事故原因技术分析

1.根据钢结构材料、钢结构厂房屋盖檩条等间距布置、

泡沫彩钢夹芯瓦楞板垂直檩条布置形成等跨连续结构，屋面

荷载传力路径：泡沫彩钢夹芯瓦楞板→檩条→钢桁架主龙骨

→钢格构柱子→地面（如图 5所示）。根据现场人员笔录可

得知，刘门盛从钢结构厂房屋面缓慢向垂叶榕树 A走去而未

发生坠落，钢结构厂房的屋面结构（非屋檐位置）可支撑刘

门盛的体重。

[12]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1部分:总则》（GB /T 6067.1-2010）第 13.3条：指派人员应保证安全装备符

合下列要求:a)人员安全装备适合工作现场状况，如安全帽、安全眼镜、安全带、安全靴和听力保护装置。

《个体防护装备安全管理规范》（AQ 6111-2023）第 4.2条：未按规定配备使用个体防护装备的作业

人员不应在岗作业。附录 A 常用个体防护装备防护性能、性能状态和使用方法：序号 42：安全带（包括

区域限制用安全带、围杆作业用安全带、坠落悬挂用安全带）：在距坠落高度基准面 2m及 2m以上，有发

生坠落危险的场所作业，应使用坠落悬挂安全带或区域限制安全带。

《木本园林植物修剪技术规程》（DB44/T 1784-2015）第 9条：修剪作业时要求修剪工作人员采取必

要的劳动保护措施，精力集中，操作规范，并注意下列特殊情况:b)高处作业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系好安

全绳，穿防滑、结实的工作鞋，并由专门监护人进行监护。高处作业分级按 GB/T 3608执行，安全帽、安

全带等使用按 GB2811、GB6095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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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结构厂房的屋檐因缺失檩条支撑，仅由泡沫彩钢夹

芯瓦楞板受力承重，泡沫彩钢夹芯瓦楞板处于悬挑状态（悬

挑长度约 1m）。刘门盛坠落位置上方的屋檐区域，屋檐的

泡沫彩钢夹芯瓦楞板已发生弯折破坏。

（1）泡沫彩钢夹芯瓦楞板的瓦楞高度约 20mm，壁厚小

于 0.5mm，弯折的悬挑泡沫彩钢夹芯瓦楞板有 3条较完整的

瓦楞，瓦楞顶部宽度小于 20mm，瓦楞由钢板弯折成型且有

2个斜面，形成上窄下宽的槽型截面，根据实际测量分析，

瓦楞顶部宽度小于 20mm。

（2）泡沫彩钢夹芯瓦楞板的泡沫老化且承载力几乎为

零，只有弯折的钢板具备一定的承载能力，为简化计算悬挑

泡沫彩钢夹芯瓦楞板承载能力，调查组把瓦楞截面简化为槽

型截面：长 20mm，宽 20mm，壁厚 0.5mm（如图 6所示）。

（3）该厂房屋面泡沫彩钢夹芯瓦楞板采用的钢材为一

般钢材，假设其使用 Q235 钢材，悬挑泡沫彩钢夹芯瓦楞板

悬挑长度约 1m，宽约 600mm，刘门盛身体质量约为 60kg，

其重量则约为 60×9.8=588N；刘门盛(如图 7 所示)站位距离

厂房墙体约 0.5m，则对屋檐产生的弯矩为 588×0.5=294N·m。

（4）因实际的瓦楞截面槽型宽度小于 20mm，实际壁厚

小于 0.5mm，同时屋面材料受自然环境侵蚀（如日照、雨水、

温差等作用），现场部分屋面已发生钢板锈蚀、泡沫破损等

现象，综上所述，悬挑泡沫彩钢夹芯瓦楞板可承受的设计弯

矩值小于 294N·m，屋檐位置的悬挑泡沫彩钢夹芯瓦楞板不

足以承受刘门盛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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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槽钢截面示意图 图 7 屋檐受力示意图

（三）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事故调查组结合事故现场勘察、调查询问等，排除人为

故意破坏、突发灾害等因素的影响。

（四）间接原因分析

杨辉源，作为涉事悬吊作业的承接人，组织吊装作业的

生产经营活动，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

规章制度
[13]

，未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

预防机制；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未依法落实

吊装、悬吊危险作业安全措施
[14]

，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

[13] 《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 1 部分:总则》(GB/T 6067.1-2010)第 11.1 条 安全工作制度:应建立起重

机安全工作制度,无论是进行单项作业还是一组重复性作业,所有起重机作业都应遵守。起重机在某地作业

或永久固定(如在厂内或码头)的起重机作业均应遵守此项原则。安全工作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a)工作计划:

所有起重机都应制定工作计划以确保操作安全并应将所有潜在的危险考虑在内。应由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并

经指定的人员制定工作计划。对于重复性作业或循环作业,该计划应在首次操作时制定,并定期检查,确保计

划内容不变。

[14] 《广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悬吊、

挖掘、建设工程拆除作业，临近高压输电线路、输油（气）管线、通信光（电）缆作业，有限空间作业和

国家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执行相关作业管理规定以及本单位作业管理制度，落实下列现场安全管理

措施：（一）对作业现场进行安全风险识别，确认现场作业条件符合安全作业要求；（二）制定作业方案

或者安全防范措施，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三）按照规定开具安全作业票证，并对安全作业票证进行现场

查验确认；（四）确认作业人员的上岗资质、身体状况及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符合安全作业要求；（五）

向作业人员说明危险因素、安全作业要求和应急措施；（六）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

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七）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采取应急措施，停止作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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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育和培训，未保证其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

关的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未监督从

业人员佩戴劳动防护用品；未采取技术、管理措施，未及时

发现并消除刘门盛行至屋檐处，而屋檐悬挑泡沫彩钢夹芯瓦

楞板不足以承受刘门盛重量的事故隐患。

四、有关单位存在的问题及履职情况

（一）东莞市优正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将涉事悬吊作业

交由杨辉源承接，未与杨辉源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

议，未向社区报备涉事吊装危险作业，未对作业现场进行统

一协调管理。

（二）南城街道雅园社区居民委员会，根据《关于进一

步落实危险作业报备监管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雅园社区

两委干部将危险作业监管工作纳入日常巡查的重点工作，建

立辖区内的危险作业监管群。在日常巡查中，社区两委干部

带网格巡查员、城管城建工作人员及安全员，定期巡查监管，

及时现场提醒，对不报备、不规范作业的企业给予当场叫停。

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后死亡免予追究责任人员

刘门盛，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后死

亡，建议免予追究其责任。

（二）对事故有关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组织作业人员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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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辉源，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

条第一款[15]、第二十八条第一款[16]、第四十一条第二款[17]、

第四十三条[18]和四十五条[19]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

建议由应急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2.东莞市优正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20]的规定，建议由应急

管理部门依法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三）其他处理建议

1.建议由南城街道分管安全生产的党工委副书记约谈雅

园社区居委会主要负责人，要求进一步加强危险作业巡查和

报备制度有效落实，织密巡查网络，督促其加强安全生产工

作，加大对危险作业隐患排查治理力度，提升危险作业安全

巡查质效。

2.建议雅园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约谈优正实业主要负责

人，督促其加强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

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

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

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掌握本

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未经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合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17]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记

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

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

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

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

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

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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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向社区报备危险作业。

事故如涉及构成民事侵权等其他法律责任的，建议涉事

各方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六、事故主要教训

本起事故暴露出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涉事单位存在

未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依

法落实吊装危险作业安全措施；未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等违法行

为；发包单位未与承包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未对作业现场进行统一协调管理。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为防范和杜绝类似生产安全事故的再次发生，认真吸取

事故教训，确保生产安全，建议相关单位落实如下整改措施：

（一）压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事故单位须深刻吸取教

训，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执行作业现场监护制度，

安排专人全程监督作业，及时制止违章操作。深化隐患排查

治理，配齐安全防护装备，常态化开展事故警示教育，提升

从业人员风险防范与自救能力。

（二）厘清监管盲区，有效落实政府监管责任。相关监

管部门和单位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更要靠前一步，深

思一层，主动担当，落实监管职责；要聚焦现场管理不力、

防护缺失等突出问题，综合运用突击检查等措施从严惩处，

以事故暴露问题为导向，开展起重机械安全专项整治，督促

企业配强专业技术力量；深化属地管理与行业监管联动机



—14—

制，通过约谈通报、行政处罚等手段倒逼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三）构建长效防控机制。各责任主体须将事故教训转

化为治本举措：企业完善作业风险预判机制，作业前必须开

展风险辨识评估；相关监管部门要将起重安全纳入安全生产

治本攻坚行动，建立隐患整改闭环跟踪制度；推广技术防控

手段应用，通过信息化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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